
附件：

梁河县聚缘村爱心超市项目实施方案
梁河县2019年新增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位于遮岛镇弄么村中石化老油库，属2019年新增搬迁任务，也是我县2019年唯一一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该安置点在梁河县城规划区内，占地47.81亩，安置全县9个乡镇有易地搬迁意愿的群众206户825人，其中建档立卡户139户560人、同步搬迁户67户265人。
梁河县聚缘村爱心超市项目实施方案，总投资19万元，已完成前期工作准备，现将实施方案制作如下：
一、项目依据文件：《中央单位定点扶贫责任书（2020）年度》、《中国有色集团2020年扶贫计划》、《梁河县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第15期》（2020年3月27日）。
二、项目名称：梁河县聚缘村爱心超市项目。
四、项目实施单位：梁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五、法人代表：孙任宗；项目负责人：尹勇。
六、项目申请单位：梁河县遮岛镇。
七、项目建设地点：梁河县2019年新增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内（聚缘村）。
八、主要建设内容
平整场地194平方米，砌筑地坪垫层24.45立方米，砖砌台阶40.32平方米，混凝土散水、坡道32.4平方米。建设一层轻钢结构超市一栋，围护墙195平方米用料为防火复合板，屋面243.76平方米用料为复合彩钢瓦（含水电安装、一般装修），屋内天棚用木龙骨、塑料扣板吊顶152平方米，建筑面积150平方米。

九、项目资金使用计划及资金来源
项目总投资19万元，全部为工程预算投资。
资金来源：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5万元，政府自筹4万元。
十、项目实施进度计划

（一）项目采用直接发包的形式委托云南兴宏建筑有限公司负责设计及施工。

（二）项目已于2020年3月底提前建成投入使用，工期15日历天。
十一、资金拨付方式

采用总价包干的形式，施工完成提交资料后，除扣留3%的质量保证金外，一次性支付完成。
十二、涉及项目的单位名称
项目行政主管部门：梁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施工单位：云南兴宏建筑有限公司。
十三、责任主体

责任单位：梁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县级责任领导：陈绍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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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责任人：孙任宗。
项目负责人：尹勇。
项目联系人：杨世彬。
十四、技术保障措施

（一）梁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驻场人员负责监管。

（二）项目完工后，县住建局负责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工程验收。
十五、验收标准

工程类按照《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规定》（建质〔2013〕171号）文件要求进行验收。
十六、建成后效益分析
项目的实施，将有效的解决安置点206户825人的日常购物需求，使他们能够在家门口就近购买日常生活用品，满足生活需要，真正实现搬得来、稳得住的目标，为梁河脱贫攻坚工作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梁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6月 4日
